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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居住权的协同作用研究

●王立娜

　　

[摘要]居住权作为«民法典»中新兴的用益物权,在内容层面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体系结构上与合同编、婚

姻家庭编、继承编相呼应.不同设立方式下,居住权的适用顺序为合同型居住权和遗嘱型居住权优先于裁判

型居住权.然而,居住权性质定位模糊,导致其在使用中功能存在差异化.因此,我国立法在保留传统人役

权某些特性的前提下,于司法实践中展现了居住权的用益物权属性.未经登记的居住权为债权性居住权,登

记后的居住权则具有物权性.本文旨在协调居住权与各分编的关系,促进居住权的保障性及经济效益充分

发挥.

[关键词]居住权;多编协同;人役权;物权与债权

问题的提出

自居住权制度被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

简称《民法典》)以来，人们对居住权的认识逐渐加深，有

关居住权的纠纷也呈逐年增长趋势。 虽然我国有关居住权

的理论研究已经有多年，但是其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层面的

分离。 体系上，“居住权”包含于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用益

物权分编。 此外，民法典第３６６条明文指出居住权是对他

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上两点足以印证居

住权的物权特性。 但是，纵观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物

权编，其中不乏债权的身影。 虽无单独分编，对债权的详

述却贯穿整个民法典始终。 合同方式设立的居住权是物权

还是债权？ 基于遗嘱设立的居住权如何参照合同居住权适

用？ 裁判型居住权是否符合物权法定原则？ 居住权在《民

法典》的体系定位中如何与其他分编协调适用？ 以上问题

值得深究。

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与体系结构

(一)居住权的三种设立方式

《民法典》对居住权的设立方式分为三种模式，各设立

方式并非对立排斥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相辅相成。 第一

种是以居住权合同的订立为中心的合同型居住权，居住权合

同的一方当事人按约定将住宅掏空所有权为另一方设立居住

权以供其生活居住。 第二种为参照适用合同居住权规范的

遗嘱型居住权，即按照遗嘱人生前遗嘱将其遗留房屋的所有

权和居住权分配于不同的人。 第三种裁判型居住权即无法

律明文规定却以物权编第十四章和第１０９０条为依据在司法

实践中呈现。 综上，合同型居住权是最典型、最基础、最

具代表性的设立形式，遗嘱型居住权和裁判型居住权是弥补

典型设立方式的单一的特殊模式。

１．合同型居住权的合同形式

合同型居住权是最典型的设立方式，民法典第３６７条规

定，居住权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其核心在于合同的

签订，无合同则无权利。 有学者认为，该规定过于严苛，

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无法发挥居住权的最大社会预

期作用。 法律明文规定合同要式应按照要求订立书面合

同，但合同编第４９０条认为，应将口头约定以“履行治愈原

则”为特殊形式予以补正，即认定双方口头协议有效。 合

同方式设立居住权要求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究其原因，是

为后续办理登记手续时提供凭证。 仅签订合同并未设立法

律意义上的居住权，只有经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后居住权方

可设立。 综上，居住权合同并非书面形式一种，口头约定

方式订立居住权在相对人履行后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需

登记后方可对外产生排他效力。

２．遗嘱设立居住权之参照适用

第十四章３６６条～３７０条皆是关于合同居住权条文，

第３７１条规定遗嘱居住权“参照”本章内容适用，可理解为

参照第３６６条～３７０条之合同居住权适用，参照适用非完全

照搬照用，亦非完全不用。 合同型居住权自合同成立时设

立，自登记时生效，那么遗嘱型居住权何时生效？ 有学者

认为，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仅仅是遗嘱人为继承房屋所有权

者设定的一项负担行为，不经登记居住权不生效。 还有观

点认为，《民法典》第二百三十条规定遗嘱继承自继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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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生效力，故遗嘱居住权不同于合同居住权登记生效主

义，应采取登记宣示主义。 例如，董某１、董某２等与邱某

遗嘱继承纠纷案中，邱某与董某峰再婚后并无子女，董某峰

生前写下遗嘱，将其名下位于洪山区××狮路××山庄半岛

花园××单元××室房屋遗赠与弟弟董某３，丈夫邱某在没

再婚前拥有该房的居住权……。 法院认为，该房屋系婚前

财产，为董某峰个人财产且有权处分，支持被继承人的遗嘱

意思表示。 判决生效后，邱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居住权

以确保其权利实现。 执行法院依据民法典３６８条之规定，

裁定该房屋居住权登记于邱某名下。 遗嘱设立居住权自遗

嘱生效时已经设立并生效，邱某提起的反诉即为确认之诉，

请求法院确认其依照董某峰的遗嘱对洪山区××狮路房屋享

有的居住权合法有效。

３．裁判型居住权价值定位

裁判型居住权既非意定居住权，亦不属于法定居住权。

裁判居住权是无合同、无遗嘱前提下的一种补充以保障未取

得房屋者的基本居住权利，既照顾弱势一方，又使房屋物尽

其用发挥价值，因此裁判型居住权不是意定居住权。 有学

者认为，我国民法典不存在裁判居住权，甚至有学者将裁判

居住权与法定居住权混淆。 法定居住权顾名思义就是法律

直接为达到限定条件的某一方设立居住权。 如《民法典》

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个人住宅被征收后，相关机构应保障

被征收人的居住权益。 法定居住权遵守比例原则，在发展

公共利益的同时需尽可能弥补和矫正行政行为对被征收者造

成的损害。 裁判居住权恰恰是法官权衡利弊后严格遵循公

平公正原则和“自由心证”的表现。 例如，重庆市荣昌区

法院首次以裁判方式为离婚纠纷中的一方设立居住权。 张

某(男)与李某(女)二人因家庭琐事经常发生矛盾并分居多

年，后李某向法院起诉离婚，双方就唯一的共有房屋分割产

生分歧，均请求房屋所有权判归自己。 法官综合当事人现

实情况将房屋所有权归李某，对张某设立了居住权。 再

如，郭某１与郭某２系同胞兄弟，二者均主张继承其父郭某

某的遗产房屋所有权。 二审法院认为郭某１已有住房、郭

某２身患重病，涉案房屋判于郭某１并支付郭某２房屋评估

价的一半作为补偿款。 另外，郭某２可以继续居住于该房

屋。 依据民法典１０９０条规定，在无合同约定时裁判居住权

以照顾生活困难方为准则，同时兼顾双方利益诉求。 第２２９
条是对法院判决效力的肯定，以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自判决

生效时即设立，登记仅具有公示效力。

(二)居住权的协同适用

居住权不同于其他用益物权于物权编独立存在，土地承

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均是在

土地上设立地役权，唯独居住权是建立在建筑物上的用益物

权。 其在《民法典》体系上与总则编、合同编、继承编、婚

姻家庭编等协同适用，填补了法律规范漏洞。 从宏观层面

来看，居住权制度与其他各分编联动互补对于国家总体发展

布局和居民个人基本生活保障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总则编是民法典各分编均应遵循的一般准则，是一

切组织和个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制度和规定。 关

于居住权的主体是否仅限于自然人的问题，尽管合同当事人

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双方的权利义务差异将导致身份的

限定。《民法典》第三百七十六条第２款规定，居住权合同

应当包括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姓名权属于自然人，名称权

归属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居住权的设立人并无特殊要求，

可以是法人、非法人或自然人。 此外，《民法典》第三百六

十六条明确指出，居住权是为了满足生活居住需要而占有、

使用他人的住宅。 法人或非法人并无生活居住权的需求；

仅自然人有占有、使用他人住宅的能力；从立法目的出发，

对居住权应作合理的缩小解释。 (２)居住权合同是无名合

同、非典型合同，无名合同法律适用应类推合同编的典型合

同。《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明确了居住权合同的内容：

其一，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由此居住权合同为要式合同；

其二，合同条款一般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姓名、住宅位置、

居住权期限等内容。 居住权合同如何“参照适用”典型合

同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

条推定居住权合同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当事人的协议中

有无给付对价条款是判断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标准。 (３)

居住权的权能主要是权利人占有、使用他人住宅，居住权的

功能以老年人养老、离婚保护为主。 婚姻家庭编的离婚经

济补偿制度、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与裁判居住权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一方对家庭付

出较多义务，离婚时，可以双方协议补偿，协议不成时法院

判决，该经济补偿制度具有道义性和法律强制性。 同样，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要求，离婚

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应当帮助生活困难的另一方。“经

济”并非单纯的指代金钱，若无能力给予金钱，人民法院可

依法为弱势方裁判设立居住权，这体现了居住权的多元化、

结构化特点。

居住权的属性

(一)居住权的性质

比较研究国内外民法典，依据性质的不同，居住权可以

划分为人役性居住权和用益性居住权。 居住权制度设立初

期具有人役性的特点，人役性居住权的人身专属性十分突

出，即不得转让和继承，且不得出租。 罗马法构建了清晰

的物法体系，使用权与居住权均衍生自用益权，居住权与用

益权并列隶属于人役权体系，居住权具有人役权的某些特

性。 德国是最先借鉴罗马法居住权制度以保障国家家庭成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走进民法典　　Zoujin Minfadian

２０２４．２４　 楚天法治 　　１５１　　

员内部弱势群体居住权利的国家。 在民法典中，法律禁止

居住权的继承和转让具有强烈的人身专属性。 德国学者指

出，对居住权进行严格限制已经不能满足本国的总体发展需

要，为了促进国民的消费积极性，应适当放宽居住权的范

围。 德国政府采纳了该建议，重新颁布了长期居住权来弥

补民法典的短板，允许此范围内的居住权转让和继承。 这

是对传统居住权人役性束缚的一次重大突破。 我国《民法

典》第三百六十九条限定，居住权不得转让和继承，该制度

沿用了罗马法居住权之人役权属性。 有学者提出，我国居

住权不应囿于罗马法居住权，而应摆脱人役权羁束，扩大其

适用领域。 我国民法体系中并不存在人役权制度，将居住

权与地役权并列编入用益物权分编，居住权沿袭了人役权不

得转让和继承的特性。 同时，我国居住权立法采取了封闭

的人役权设计，更多是延续了居住权的社会性功能。

(二)居住权的界定

关于居住权是物权还是债权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区别关

键是效力性约束针对对象为相对人还是所有人。 法理上，

物权优于债权，绝对的物权法定原则下，权利人具有追及

权、排他权及优先权。 合同居住权是标准的意定之债、合

同之债。 以登记为界限，合同居住权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

属性，登记前为债权，登记后为物权。 第一阶段，房屋所

有人与居住权人订立居住权合同时是债权债务关系，此阶段

的居住权并未设立，所有权人违反合同约定未办理登记或其

他侵权行为仅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阶段，登记后的居住权

合同符合《民法典》３６８条规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物权，其

效力有对世性。 不同于合同型居住权，居住权自继承开始

时或法院判决生效时设立，遗嘱型居住权和裁判型居住权是

法定之债，不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遗产继承人或者住宅所

有人有义务为居住权人提供住房便利。 例如，２０２１年１
月，白某就赵某成与易某德、青海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民事执

行案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赵某成对易某德、青海某房地产

开发公司享有合法债权且到期，法院判决赵某成胜诉后，依

法执行青海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财产。 案外人白某认为，

执行法院查封拍卖的青海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位于青海

省××县××房屋属于自己的回迁安置房，该行为侵犯了案

外人的居住权。 法院经过调查认为，案外人白某对执行标

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对该房屋享有合法居住

权，故解除涉案房屋的查封。 该案例是典型的居住权优先

于债权，白某对涉案房屋的居住权虽未经登记，但白某与青

海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有关安置房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然成

立，其效力优先于一般的债权。

结束语

居住权作为解决住房纠纷的一项新制度，将其引入《民

法典》有利于促进民法典各分编制度之间协同作用，是经济

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创新举措。 居住权仅保留了罗马法

人役权的部分特性，即不得转让和继承，该限制性规定能够

保护居住权人和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居住权当事人之

间既有物权关系又有债之关系，依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优

先于债权，物权与债权贯穿于居住权设立的整个阶段。 因

此，区分不同阶段居住权的属性对实现居住权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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